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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前海法智论坛  
论坛主题「国际商事法：协调及发展」  

主题演讲一 : 国际商事法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国际商事

争议解决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 11 日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主题演讲词  
 

1. 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 

2. 非常高兴参与今天的第六届前海法智论坛，跟大家分享

内地与香港近年来在完善两地民商事司法互助机制及跨

境法律规则衔接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国际商事法：协调及发展」。记得在

去年的论坛上，我分享了香港是如何应对全球疫情为国

际商事纠纷带来的影响。 

4. 如今一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内地与香港把握了国际商

事争议在疫情下对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法律规则衔接的

需求，转危为机。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与刚刚公布的《前

海方案》里，有关对区际民商事司法、仲裁互助体系发展

的支持，为两地推进民商事司法协作发展创造了极佳的

条件。在刚过去的七月，律政司亦与最高人民法院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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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纪要》，同意研究完善两地，特别是大湾区内三个

法域之间的法律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积极推广调解和

仲裁服务。 

5. 作为中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同时拥有「一国两制」

下的独特优势，香港成为了实现不同法律体系的相互协

调的最佳试验场地。 

6. 自回归以来，香港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达成九份司法协

作安排，这些安排都为区际商事争议解决发展带来革新

性的改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三份：分别是《仲裁保全安

排》1、《破产程序会谈纪要》2和《民商事判决安排》3。 

 

(一) 《仲裁保全安排》 

7. 随着疫情缓和，区际经贸联系越趋频繁。有见跨境争议解

决服务需求日增，为实现两地仲裁程序互相衔接，香港与

内地在 2019 年签署了在同年生效的《仲裁保全安排》。该

安排使香港成为第一个内地以外的司法管辖区，在作为

                                                      
1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排》(2019 年 10 月 1 日生效) 
2 《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程

序的會談紀要》(2021 年 5 月 14 日生效) 
3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尚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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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地时，当事人可以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向内地法院申

请财产、证据及行为保全，以防止仲裁其中一方故意销毁

证据或转移财产，确保仲裁程序能有效进行。我很高兴知

道自该安排生效以来，获得了仲裁业界及各地的仲裁服

务使用者广泛应用和高度支持 4。 

8. 香港特区政府亦于今年 5 月透过落实补充安排，进一步

完善内地与香港之间已运行了二十年的相互执行仲裁裁

决安排 5，包括允许当事方同时向内地和香港特区的法院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与国际仲裁现行惯例保持一致。完善

后的执行仲裁裁决安排与《仲裁保全安排》相辅相成，令

仲裁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更充足的保障。 

 

(二) 《破产程序会谈纪要》 

9. 在今年 5 月生效的《破产程序会谈纪要》，就内地与香港

跨境清盘和债务重组事宜订立新的合作机制；上海、厦门

及深圳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为试点地区。 

                                                      
4 截至 2021 年 9 月，香港的仲裁機構已協助處理 50 宗在《保全安排》下向內地法院提出的保全

措施申請，內地法院作出了 30 項准許申請人在提供擔保的前提下進行財產保全的裁定，所保全

的資產總值達 109 億元人民幣。 
5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2000 年 2 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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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新的机制下，香港成为唯一与内地建立了相互认可和

协助清盘程序的合作机制的司法管辖区。香港的清盘人

可向试点地区的内地法院就香港的清盘及债务重组程序

申请认可及协助，例如接管债务人财产、调查其财产状况；

而内地破产管理人也可继续就内地进行的破产清算、和

解及重整程序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认可及同样的协助。 

11. 这项合作机制除了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更完善

了破产及债务重组的制度，鼓励透过利用债务重组程序，

减低企业债务人清盘的风险，继而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另

外，两地构建破产合作机制，让「一国」之内先行探索跨

境破产合作规则，助力内地试点地区、大湾区，以及其他

地区发展跨境破产和重组合作的制度，助力国家法治建

设。 

(三) 《民商事判决安排》 

12. 为减少当事人在内地就同一民商事纠纷重复提出诉讼的

需要，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准备在港落实早前签订的《民

商事判决安排》的条例草案，争取尽快咨询公众，预期会

在下一年提交立法会审议。这项安排可执行判决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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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较 2019 年 7 月 2 日通过的《海牙判决公约》更广泛，

而部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香港判决到时候将可在内地得

以执行，有助建立更全面、明确的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

判决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 

13. 首次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已经在 7 月 31 日顺利举

行，成绩也在 9 月 30 日公布。随着考试顺利落实，将会

有更多熟悉两地法律的香港法律执业者为大湾区企业提

供专业法律服务。通过实务上的交流，内地律师和具备香

港及大湾区执业资格的律师可相辅相承，互惠互补，有利

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发展，创造双赢局面。 

14. 香港律师及大律师将会很快可以在大湾区按大湾区律师

执业管理办法执业，我希望他们可以好好把握这机会，和

内地的大湾区律师共同发展大湾区的业务。律政司亦将

协助他们在大湾区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及企业进行业务配

对，让两地法律及争议解决业界与企业开拓更广阔、更多

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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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及未来发展方向 

15. 拥有「一国、两制、三法域」独特优势，香港将继续积极

探索不同法系、跨境法规衔接及机制对接，只有做好三地

法规、法制的协调工作，「异中求同，同中存异」，才能达

到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真正的开放及融合发展。 

16. 最后，衷心感谢主办单位提供如此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

能就国际商事法及争议解决的最新发展作深度交流。在

此，我预祝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